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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习近平

法治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宪法精神，对于推进依宪治国、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意义深远。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的宪法精神，有助于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宪法。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党的领导”的宪法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

是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宪法自身规范性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重申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贯彻宪法中“党的领导”的精神内核。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代表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

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相契合。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其中，“依靠人民”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

与宪法第二条所体现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相契合。通过宪

法第二条之规定，可以深入地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

理念。宪法第二条的规定，不仅意味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宪

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还意味

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一方面，必

须释放社会力量，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公众

参与。公众参与是实践民主的重要方式，其本质是宪法所赋予的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等公民权利的实践。因此，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制度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建构完备的公共参

与规则体系。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除了体现为全面依法治

国必须坚持“依靠人民”，还体现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为了人民”，

这恰恰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相契合。“人民权益”在宪

法中体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据宪法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包含人的

尊严、自由，以及政治权利、经济生活文化权利等。“依法保障”在宪法

中则体现为国家义务之履行，既包括国家对公民权利负有尊重义务，公权

力不肆意干涉公民权利、不侵犯公民权利；又包括国家对公民权利负有保

护义务，将保护公民权利视为宪法中必须恪守的客观价值，国家机关的一

切活动必须在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下进行，通过制度配套、组织设置、程

序安排等，在客观上促成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当然，“以人民为中心”除了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权利保障的价值

导向，还体现了“现实回应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与理论优

势。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

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意味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回应人民需求。公权力的运作不仅要追求效率

导向与任务导向，更要重视权利保障与人民需求导向。因此，国家制度与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

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根本方向。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依法治国”的宪法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论述，既体现了“依法治国”

的宪法精神，也丰富了“依法治国”的宪法精神之内涵。

其一，明确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这从根本上维护了宪法作为

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捍卫了宪法尊严。依宪治国首先是依宪执政，我们党

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次是，全国各

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包括不违反宪法所禁止的各类事项，

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其二，明确依法治国的要求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良法善治。

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健全法律体系之重要性。全面依法治国首先

应当有法可依。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

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

制度。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强调良法善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

此，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立法质量。立法质量的提升，一要体现习近平法

治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回应人民需求，即“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要遵循宪法的精神与规定，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建设；三是注重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的理念，做好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四是注重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包容

并蓄的立法理念，既要吸收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的

法治道路，又要博采众长，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其三，明确依法治国的系统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内容

进行了系统性建构，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实

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对于法治社会而言，就是建构全民守法

的社会。对于法治政府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

规矩、划界限”，同时，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影响下，习近平法治

思想对法治政府还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这意味着，要推动政府、市场、社

会三方互动的格局，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还意

味着法治政府应当坚持“善治”导向，包括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

执法，推进社会和谐。

其四，明确依法治国的效力。习近平法治思想使“依法治国”这一抽

象的宪法精神产生了具体的约束力。对于国家机关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

要求立法机关“科学立法”，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公正司

法”。对于公民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全民守法”。此外，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强调依法治国理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约束

力，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



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五、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宪法精神

宪法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规定了各国家机关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宪法精神之体现。习近平法

治思想强调，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恰恰与“权力制约与监督”

的宪法精神相契合。这也是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国家机关受人民之委托行使公权力，因此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不

得滥用权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宪法精神既有吸收也有发展。

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通过法律规范对公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另

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通过宪法精神进行制约与监督。例如，对于

司法权，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这些体

现了宪法中的公平精神对司法权的制约。公平正义是宪法精神的内核，宪

法中多处体现的平等观恰恰是公平正义在宪法中的规范表达。这意味着司

法权必须受到公平正义的约束，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统一。此外，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也制约着公权力。例如，对于

行政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以人为本。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强调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对行政权力

的制约。


	习近平法治思想

